
社保 C03

国家人社部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作出补充规定
10月10日，人社部下发《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重点
对一次性补缴超过3年的养老
保险如何办理转移做了更加明
确的规定。

参保人员跨省转移接续基
本养老保险关系时，对在《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城镇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若干问题的通知》(人社部规

〔2016〕5号，简称部规5号)实施
之前发生的超过3年(含3年)的
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转出
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简称转
出地)应当向转入地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简称转入地)提供书
面承诺书。

参保人员跨省转移接续基
本养老保险关系时，对在部规5
号实施之后发生的超过3年(含
3年)的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
费，由转出地按照部规5号有关
规定向转入地提供相关法律文
书。相关法律文书是由人民法
院、审计部门、实施劳动监察的
行政部门或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等部门在履行各自法定
职责过程中形成且产生于一次
性缴纳养老保险费之前，不得

通过事后补办的方式开具。转
出地和转入地应当根据各自职
责审核相关材料的规范性和完
整性，核对参保人员缴费及转
移信息。

因地方自行出台一次性缴
纳养老保险费政策或因无法提
供有关材料造成无法转移的缴
费年限和资金，转出地应自收
到转入地联系函10个工作日内
书面告知参保人员，并配合一
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发生地
(简称补缴发生地)妥善解决后
续问题。对其余符合国家转移
接续规定的养老保险缴费年限
和资金，应做到应转尽转。

参保人员与用人单位劳动
关系存续期间，因用人单位经
批准暂缓缴纳社会保险费，导
致出现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
的，在参保人员跨省转移接续
养老保险关系时，转出地应向
转入地提供缓缴协议、补缴欠
费凭证等相关材料。转入地核
实确认后应予办理。

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依据
社会保险法等有关规定，受理
参保人员投诉、举报，依法查处
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养老
保险费并责令补缴导致一次性
缴纳养老保险费超过3年(含3

年)的，在参保人员跨省转移接
续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时，由转
出地负责提供社会保险费征收
机构责令补缴时出具的相关文
书，转入地核实确认后应予办
理。

退役士兵根据《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解决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
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的规定
补缴养老保险费的，在跨省转
移接续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时，
由转出地负责提供办理补缴养
老保险费时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出具的补缴认定等材料，转入
地核实确认后应予办理，同时
做好退役士兵人员标识。

参保人员重复领取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待遇(包括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和机关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
待遇，下同)的，由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与本人协商确定保留其
中一个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并继
续领取待遇，其他的养老保险
关系应予以清理，个人账户剩
余部分一次性退还给本人，重
复领取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应
予退还。本人不予退还的，从其
被清理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余
额中抵扣。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余额不足以抵扣重复领取的基
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从继续发
放的基本养老金中按照一定比
例逐月进行抵扣，直至重复领
取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全部退
还。《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城镇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
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办
发〔2009〕66号)实施之前已经
重复领取待遇的，仍按照《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城镇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暂行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

〔2009〕187号)有关规定执行。
参保人员重复领取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待遇和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待遇的，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应终止并解除其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除政
府补贴外的个人账户余额退还
本人。重复领取的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应予退
还；本人不予退还的，由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从其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余额或者其
继续领取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待遇中抵扣。

通讯员 冯光

社保问答
问：退休了就能领取养老金?
答：养老保险一般要缴满15年，退休

时才能终生享受养老金。《社会保险法》规
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
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的，可以
缴费至满十五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所以，想退休时就能拿养老金，务必在自
己退休前十五年就开始缴费。

黄琛
问：哪些人应当参加和可以参加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
答：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

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
费。

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
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基本养
老保险，由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于明琳
问：公司由于资金周转的原因，没有

及时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费，现在要补
缴，滞纳金是怎么计算的？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第八十六条：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
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
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
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
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一
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孙林丽

自己缴社保与公司缴社保到底有哪些不同
很多人人生当中总会有这

么一个工作上的空档期，离职
后好几个月甚至半年都没有新
工作、新单位，那么和自己关系
重大的社保，没有单位接收缴
纳期间，自己可以缴纳吗？经常
会有人问，自己缴纳社保和公
司缴纳社保的待遇一样吗？城
镇职工社保的参保人分为两
种，即灵活就业个人参保人和
单位参保人，二者的社保缴纳
既相互区别，又有相同之处。

区别一：参保险种不同
公司给职工缴社保，一般

包括养老、医疗(含生育)、工
伤、失业等险种。灵活就业个人
缴社保，只有养老保险和医疗
保险，工伤、失业保险不可以参
加。

区别二：缴费比例不同

今年5月社保出新规定，国
办日前印发的《降低社会保险

费率综合方案》，该方案明确要

求降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单位缴费比例到16%，职工个

人缴费比例保持8%不变；医疗

保险(含生育)单位缴费比例为

8 . 5%，个人2%。

灵活就业个人缴费，养老

保险缴费比例为20%(12%记入

统筹账户，8%记入个人账户)；
医疗保险(含生育)缴费比例，

46周岁以下为7%，46周岁以上

为6 . 5%。

区别三：缴费基数不同
公司给职工缴纳社保是按

职工过去12个月平均工资确定

社保缴费基数。对灵活就业个

人缴费，《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

合方案》将城镇非私营单位和

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

资加权计算的全口径城镇单位

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作为核定职

工缴费基数上下限的指标。个

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

养老保险，可在全口径城镇单

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至

300%范围内选择适当的缴费

基数。缴费基数是影响退休金

多少的最为关键核心的因素，

这也是为什么自己交的社保比

企业交社保看起来退休金要少

的原因。

区别四：缴费压力不同
公司缴纳的社保是由个人

与公司共同承担，公司拿大头，

职工个人缴费部分占比较小，

且可以享受的待遇较为全面。

灵活就业个人缴社保，由自己
承担全部缴费金额，而享受的
保障险种待遇比较少。对个人
而言，自己来负担社保费用一
定会比在企业交社保的个人所
承担的费用要多上很多。

区别五：养老金不同
自己缴社保与公司缴社保

相比，退休待遇不一样，因为每
年社保缴费基数不同，所以退
休时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
是不一样的。企业会按企业职
工实际缴费基数缴纳社保，这
样要比自己缴社保要高一些，
同样缴一定年限的社保，最终
缴费的多少不一样，这也会体
现在养老金待遇上面。随着退
休人员养老金上调，退休人员
养老金待遇也会形成一定的差
距。

区别六：医保个人账户资
金不同

灵活就业自己缴社保，社
保卡医保个人账户不会返钱；
而公司缴社保，社保卡医保个
人账户，每月都会打入一笔钱，
可以看病就医时使用。

企业为职工缴纳与灵活就
业个人参保也有相同之处，比
如退休时养老金计算方法是一
样的。每月领取养老金主要包
括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
金。在医疗保险方面也有相同
之处，如果医疗保险缴费年限
达到国家规定的缴费年限，退
休后不再缴纳医疗保险而终身
享受医保待遇。总而言之，企业
给员工缴社保才是对职工最好
的保障，可以有效减轻个人缴
费负担。

通讯员 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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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两项补贴将于11月8日结束申请受理
2019年度“4050”补贴和用人

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补贴申报
受理工作，已于10月15日全面开
始，11月8日结束，逾期未申报的，
本年度不再受理。符合条件的

“4050”人员可到就近的任一公共
就业服务机构或基层平台(镇街)
申请。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
补贴需到工商注册地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申请。

“4050”补贴
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

力和就业愿望，在威海市范围进行
失业登记的，上年度末女性年满40
周岁、男性年满50周岁的本市用人
单位就业转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
成员；低保家庭成员；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成员；抚养未成年子女单亲
家庭成员;残疾人员，灵活就业后

办理档案托管并缴纳社会保险的

人员。

申请补贴时需提供身份证或

社保卡，户口簿(市外人员需求提

供居住证)；零就业家庭成员中有

法定劳动年龄内的学生，还需提

《学生证》；低保家庭困难人员还需

提供《山东省城市(农村)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证》；抚养未成年子女单

亲家庭成员，还需提供单身或离异

证明；残疾人员，还需提供《中华人

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经认定符合条件的，给予社会

保险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
5000元。其中，只参加养老保险的，

每人每年3850元。

用人单位吸纳
就业困难人员补贴

社会保险补贴受理范围是对
招用经本市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
的用人单位，以及通过公益性岗位
安置经本市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
的用人单位，给予用人单位招用就
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

公益性岗位补贴受理范围是
各级政府投资开发的公益性岗位
安置经本市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
就业的，给予公益性岗位补贴。

申报材料需要企业营业执照
(副本)；劳动合同；银行代单位发
放工资明细账(单)。

补贴标准为按用人单位为就
业困难人员实际缴纳的社会保险
费给予补贴，不包括就业困难人员
个人应缴纳的部分。公益性岗位补
贴参照申请年度威海市最低工资
标准执行。

通讯员 于淑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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